
1998年阿根廷漁業法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為充分開發並合理利用水產資源，阿根廷政府將鼓勵海洋漁業活動，並以長期保育水產資

源、發展水產加工以獲得最高增值、提高阿國國民就業機會，同時保障生態平衡，實質保護與漁業有關
之國家利益及漁業持續之發展。 

第 二 條：水產資源之採捕及加工為工業行為，得由本法規定之聯邦海洋漁業作業規則管理之。 

  

第二章 管轄範圍 

第 三 條：自國內相關條例所規定之基線量起十二海里內，阿根廷內水及領海中之水產資源，其探測、
開發、保育及管理之權力，歸屬沿海省份。 

第 四 條：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域及前條所述十二海里外之阿根廷大陸礁層中水產資源管理權歸屬中

央。阿根廷以其沿岸國之身份，得就有關專屬經濟區域及鄰接海域內之跨界及高度迴游性水產資源，或
與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內物種有關連之水產動物採取保育措施。 

  

第三章 適用範疇  

第 五 條：本法適用範疇如下： 

Ａ. 中央管轄水域之漁業相關法規； 

Ｂ. 中央管轄水域之水產物保護及管理與省方之協調； 

Ｃ. 若中央認為保護某一水產動植物種類為國家利益，並有科學理由為證，則有權限制本
法第三條所述水域之漁業活動，但須於決定後三十天內，交由聯邦漁業委員會批准； 

Ｄ. 鄰接阿根廷專屬經濟區之高度迴游性水產資源，或與其屬同一系群或與專屬經濟區相
連魚種屬同一系群之漁業活動等相關規定； 

  

第四章 執行機關 

第 六 條：經濟部下設之漁業處為本法之執行機關。中央行政權行使機關應遵照本法規定，修訂各漁
業管理相關機構之作業規定（經總統令否決並修改由農漁牧食品處為執行機關）。 

第 七 條：執行機關之職掌為： 



Ａ. 藉由開發、監督及研究等方法，指導並執行國家漁業政策； 

Ｂ. 指導並執行水產動植物資源相關目的及需求之科學與技術研究； 

Ｃ. 監督聯邦漁業委員會訂定每一魚種之最高可採捕量，並遵照聯邦漁業委員會之規定，依水產種類、
漁區及漁船類別，訂定每年每艘船之採捕量； 

Ｄ. 經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後，核發漁業經營執照； 

Ｅ. 估計水產動物資源存量，並經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後，頒佈作業水域及作業季節含禁捕季； 

Ｆ. 經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後，頒佈漁船及漁業從業人均應遵守之漁撈作業規定。 

Ｇ. 諮詢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後，制定符合聯邦漁業委員會所擬定漁業政策之合法及禁用漁法、漁
技術及漁具。 

Ｈ. 依本法罰則，對違規者施以處罰，並依本法規定，設立違規者前科紀錄，同時會報聯邦漁業委員會； 

Ｉ. 擬定及發展漁業活動統計制度； 

Ｊ. 遵照國家漁業政策，介入雙邊或多邊國際漁業活動協商； 

Ｋ. 規範本法所設漁業登記局之作業辦法； 

Ｌ. 徵收聯邦漁業委員會規定之水產資源採捕權之費用； 

Ｍ. 介入由漁產推廣一方授予或將授予漁撈一方之利益分配契約； 

Ｎ. 介入經與聯邦漁業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接受或需要接受國際金融機構之特別貸款，或已給予或
將給予阿根廷貸款之漁業投資； 

Ｏ. 經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後，發予水產資源實驗採捕執照； 

Ｐ. 制定並貫徹必需之管控系統及充分之方法，以準確估計領海及專屬經濟區水產物可捕量、及在國內
漁港之卸漁量，並確保漁獲申報執行及內容之正確； 

Ｑ. 進行全國宣導活動，鼓勵國民消費水產資源，並組織國外任務團，推廣國內水產品之交易﹔ 

Ｒ. 執行本法所授予之所有權能。 

  

第五章 聯邦漁業委員會 

第 八 條：設立聯邦漁業委員會，其組成人員如下： 

• 沿海省份各派代表一名； 
• 漁業處長一名； 



• 中央環保處派代表一名； 
• 外交部派代表一名； 
• 中央行政單位派代表二名。 

主席由漁業處長擔任。每位委員得有一投票權。會議之決議以絕大多數決議為之。 

第 九 條：聯邦漁業委員會之職掌： 

A. 制定國家漁業政策； 
B. 制定漁業研究政策； 
C. 依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提供之資料，設定各種魚種之最高可捕量，以使各種水產資源可達最
高可持續生產之功效﹔並制定每年﹑每船在每區之每一魚種最高採捕量配額； 

D. 審核商業性及試驗性水產資源開採執照； 
E. 對主管單位在國際談判時提供所需之資訊； 
F. 策劃國家漁業發展計劃； 
G. 制定共同參與國家漁業發展基金之辦法； 
H. 審查試驗性水產資源採捕申請； 
I. 制定水產物採捕權，並訂定採捕執照費用之收費標準； 
J. 修改本法第四十五條第Ｅ款規定國家漁業發展基金參與分配之百分比； 
K. 限定手工漁業之水產物採捕量，並對該漁業設定不同魚種之保留配額； 
L. 訂定應交由聯邦漁業委員會審議，並須由絕大多數委員會通過之議事； 
M. 自訂作業辦法規章，該規章須由三分之二委員通過而為之。 

第 十 條：聯邦漁業委員會下設一榮譽顧問團，並依該委員會規章規定，由漁業商會及漁業勞工聯盟
推派代表組成。 

  

第六章 研究 

第 十一 條：聯邦漁業委員會負責制定水產資源科學及技術研究之目標、政策及條件，並由國家漁業研
究暨開發中心負責規劃與各省及其他機構之科學與技術性活動，尤其是有關水產資源之評估與保育活
動。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必須與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進行污染防範之研究工作。 

第 十二 條：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應遵照預先策劃之條例與政策，負責管理並分配國有船舶之漁業
研究工作，並須研定每一魚種之每年最高可捕量。 

第 十三 條：所有漁業資源之研究結果，在公布或使用之前，應先送交主管單位審核。從事水產資源採
捕之公司，均有義務提供研究當局所需之相關資料。 

第 十四 條：由國內、外自然人、法人，或國際機構使用本國或外國籍船舶進行試驗性漁撈者，均須經
聯邦漁業委員會通過，並由主管單位核發許可證。主管單位得索取所有之科學及技術研究相關報告，並
得委派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考核各項活動之進行。 



第 十五 條：試驗性漁撈活動，應以科學或技術研究為目的，不得有商業目的。船主在符合主管單位規
定下，可自由處置漁獲物。主管單位須依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裁定後，視科學或技術所需，制定每
次活動之時間及採捕量。 

第 十六 條：若該活動係由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或國立或省立大學所進行，
活動期間所得之漁獲物，可依主管單位之規定加以處置。 

  

第七章 水產資源之保育與管理 

第 十七 條：阿根廷管轄海域內之水產資源之採捕行為，均受聯邦漁業委員會規範，其目的為保護該等
水產資源，避免濫捕，防止生態系統遭受破壞。 

第 十八 條：依本法第九條第Ｃ款之規定，聯邦漁業委員會每年須制定每一魚種之最高可捕量。 

第 十九 條：依本法第七條第Ｃ款規定，主管單位得設定禁捕區域及季節。禁捕令之實施與撤銷，須充
分提早通知業者及巡邏與管控單位。同時，主管單位亦得制定漁業保留區及劃定捕魚區域之範圍，並要
求漁業從業人提出漁獲量申報、漁獲統計資料、作業人力及漁船位置等資料，漁業從業人不得拒絕。 

第 二十 條：為落實漁業法規之執行，各有關單位須在主管單位協調下，確保在阿根廷海域內採捕水產
資源之漁船，受到一切應有之監督與管控。為此，主管單位得視需求，制定並執行相關規定。 

第二十一條：主管單位負責規定禁止採用之漁法、漁技及漁具﹔在阿根廷海域內絕對禁止下述之事宜： 

Ａ. 使用炸藥或其他爆裂物； 

Ｂ. 使用聲納儀器或毒物； 

Ｃ. 裝置或使用禁用之漁具； 

Ｄ. 運載爆裂物或毒物； 

Ｅ. 投放有害水產動植物或防礙魚類迴游之物質在水中； 

Ｆ. 使用工具或其他方法，攔截游行中之魚類，影響水產動植物之保 育； 

Ｇ. 過量採捕、濫捕或其他對水產資源產生危害之漁業行為； 

Ｈ. 未取得採捕執照、採捕限量配額，或任何違反現行法規之捕魚活動； 

Ｉ. 在禁漁水域或季節從事漁撈作業； 

Ｊ. 未經有關單位同意，私自引進外來水產動植物； 

Ｋ. 引進有害水產資源之活體； 

Ｌ. 未按規定，依漁船類型、採捕方式及採捕種類，裝備拖曳漁網； 



Ｍ. 投放廢棄物入海，有違責任漁撈作業之實踐； 

Ｎ. 採捕小於現行規定之魚種，或謊報漁獲量或魚種； 

Ｏ. 漁獲量超過取得之採捕配額； 

Ｐ. 所有與主管單位及聯邦漁業委員會共同認定與漁業資源永續性及責任漁撈作業實踐
相違背之行為。 

第二十二條：為保護沿海國之特別權利，主管單位應會同外交部，組織並維持一制度以規範阿根廷專屬

經濟區相鄰水域之高度迴游性魚種資源，或與阿根廷專屬經濟區海域內同族群魚種或相連魚種之捕撈。

為此，阿根廷政府得與有意在該相鄰海域採捕該水產種類之國家簽署條約，合理開採，並達保育水產資
源之目的。雙方同意之採捕限量或禁捕規定，同時適用於第三國。 

  

第八章 漁撈作業規則 

第二十三條：凡欲進行漁業活動者，須依本法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向主管單位提出申請，並得主管單
位核准，發給下列證照後為之： 

Ａ.漁撈作業執照：准許阿國漁船在阿根廷水域內進行商業性採捕水產資源之漁業活動； 

Ｂ.遠洋漁業作業執照：准許懸掛阿國國旗之漁船，在阿國專屬經濟區外，或持有第三國水
域作業權之本國籍漁船，進行遠洋商業性漁業活動﹔ 

Ｃ.臨時漁撈作業執照：准許無裝備之船舶，在本法規定之條件及期限內作業。依本法例外
條件，持有在阿國漁區採捕漁產之外國船舶，得依本條規定處理﹔ 

Ｄ.漁撈許可證：准許以科學或技術研究為目的之漁業活動，採捕限量之水產資源。 

第二十四條：唯有在阿國設址之自然人，或依阿國民法規定成立並經營之法人，得在阿根廷主權所及之
海域，採捕水產資源。進行漁撈活動之船隻，應向國家註冊，並懸掛阿國國旗。 

第二十五條：漁船所捕漁獲物須在阿根廷港口卸貨。在不可抗拒情況下，並經事先報備獲准，或漁船經
允許在公海作業之情況下，主管單位得允許漁船在外國漁港卸貨，及在阿根廷港口或附近合法區域轉載。 

第二十六條：漁撈作業執照應遵循本法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核發，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1.每艘船最長營業期限為十年。聯邦漁業委員會應對符合下述條件者，列入優先發照考慮對象： 

Ａ. 漁船之船員大都為阿籍船員； 

Ｂ. 在阿國建造之漁船； 

Ｃ. 船齡較輕。 



2.在阿國境內設有加工廠，並持續不斷生產漁產加工品公司之所屬船隻，最長營業年限為三十年。聯邦
漁業委員會應對符合下述條件者，列入優先發照考慮對象者： 

Ａ. 在海上及陸上所聘用之員工，阿籍人員均佔多數； 

Ｂ. 加工品具有較高之附加值； 

Ｃ. 在阿國建造之船隻； 

Ｄ. 船齡較輕。 

3. 依本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營業者，應出具履行現行稅法、社會保險法之證明 

第二十七條：本法實施後，主管單位應設定分配給每一張漁撈作業執照漁獲量之配額。此一規定，同時

適用於已核發使用及將核發之漁撈作業執照。聯邦漁業委員會得藉核發每船在每漁區及對每種水產資源

採捕之配額，擬定並頒布所有建立水產資源管理之相關辦法。採捕配額係臨時性專利權，任何公司或集

團均不可採捕超過聯邦漁業委員會所規定各魚種之最高可捕量，以避免壟斷。為設定漁業管理制度及漁
獲配額，聯邦漁業委員會應優先考慮以下各項： 

1. 漁撈作業公司所聘雇之阿籍員工人數； 

2. 漁撈作業公司在阿國之實際投資額； 

3. 截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最近八年中，每艘船，或屬於同公司或集團所有
之船隊，所採捕每一魚種之平均噸數； 

4. 截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最近八年中，每艘船，或屬於同公司或集團所有
之船隊，在船上或陸地加工生產水產品之平均噸數； 

5. 無違反任何漁撈作業規定之前科紀錄。 

漁撈作業人所取得之漁撈配額，可依聯邦漁業委員會規定之條件，全部或部份轉讓。為此，

聯邦漁業委員會應就核准配額之採捕量及水產品價值，建立轉讓代理權。生鮮船所取得之

採捕配額，不得轉讓予冷凍船或加工漁船。聯邦漁業委員會為保育及管理水產資源，得保
留最高可捕量之部分配額，並視社會需求，將此保留額分配予有能力滿足該社會中需要者。 

第二十八條：漁撈作業執照僅為進入漁場之許可證。欲從事漁撈作業者，須取得採捕配額﹔若所採捕之
魚種，當局未曾估計其採捕量，則須由當局核發漁撈作業許可證為之。 

由法院宣告破產，或根據聯邦漁業委員會公佈之規定，無故停止營業一百八十天之公司或集團，其所取
得之漁撈作業執照或漁撈作業許可證自動作廢。 

將沉沒或已沉沒，或受其他傷害而無法繼續作業，又未於主管單位規定時間內由他船接續作業之船舶，
其漁撈作業執照或漁撈作業許可證自動作廢。 

第二十九條：在阿根廷海域採捕水產資源者，應循聯邦漁業委員會規定，依採捕種類及作業方式，繳付
一次採捕權利金。 



第 三十 條：唯因天災、不可抗拒因素或船隻已逾作業年限，方可於不增加作業能力條件下，經主管單
位同意後，轉讓其作業執照予同等級之船舶。 

第三十一條：未經衛生單位檢驗之漁獲物，不得使用。衛生單位之檢驗工作，應在不妨礙漁業作業之原
則，及符合規定條件下進行。主管單位應制定漁獲物過境之運送及文件相關規定。 

第三十二條：漁船船主應於漁撈作業執照效期內，依規定之方式及時間，申報漁獲量。謊報漁獲量者，
得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 

第三十三條：主管單位得依規定之方式及時間，在作業船上安裝設備，以利衛星追蹤。漁船主應維持該
設備完善之功能，違反此規定者，得依本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處理。 

第三十四條：增購作業船之計劃，若經主管單位核准，即可申請漁撈作業執照，惟該船之買賣、建造或

進口，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不得延期。未得主管單位核准之船舶建造或進口計劃，由造船廠、船主或
進口商自行負責一切風險。 

  

第九章 阿籍漁船採捕保留權之例外規定 

第三十五條：除本章所述之例外規定，唯有在阿根廷註冊之漁船得享在阿根廷海域進行商業目的之水產

資源採捕權。此一權利，係阿籍作業船，在阿國內水及領海，進行商業目的之漁產採捕行為，不可委讓
之權利。 

第三十六條：以漁業作業為主要營業活動之國內企業，且持續作業五年以上，經聯邦漁業委員會核准後，

可申請租賃無裝備之外籍船舶，或與之合作進行採捕。該外籍船船齡不得超過五年，租賃或合作期限不

得超過三十六個月，並僅得在不影響水產資源量之條件下，採捕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之魚種。漁獲配額

分發方式，與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原則相同。相關合作契約，應向阿根廷海防署報備登記。上述船舶，
視同阿籍漁船，須履行阿國現行之航行及船員聘用辦法規定。 

  

國際漁業公約 

第三十七條：阿國得准許懸掛外國國旗之船舶，在阿根廷海域內作業，惟須遵循國會所通過國際公約為
之，以採捕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之魚種為目的。上述國際公約須列入： 

Ａ. 在簽約國開闢阿國漁產品之市場，取得與阿國授予該國漁獲量等值之阿
根廷漁產品進口免稅額﹔ 

Ｂ. 保育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外鄰接海域之水產資源﹔ 

Ｃ. 阿國漁船在簽約國專屬經濟區之捕魚權。 

在決定阿籍漁船之漁獲量餘額時，應以生物結構為計算基準，而非漁撈作業
季節或其他作業相關因素。 



第三十八條：依前條所述國際公約規定，准許懸掛外國旗船舶之漁獲配額，不得影響給予阿籍漁船之配
額，並須符合下列條件： 

Ａ. 限期授權採捕﹔ 

Ｂ. 外籍漁船須遵行本法作業，且須依阿國公司法規定，與阿國一家或一家
以上企業合作作業為之﹔ 

Ｃ. 視個案，依魚種，劃定地理性作業海域或漁區﹔ 

Ｄ. 主管單位應規範漁季及漁區、魚種、大小及數量，及可使用之漁船數量、
大小及類型。 

Ｅ. 主管單位應訂定水產資源可採捕之年齡與大小﹔ 

Ｆ. 無論是由他船轉載，或僅為過境，仍由原船載出之漁獲物，均須在阿根
廷漁港卸下﹔ 

Ｇ. 所有漁船均應遵循現行規範阿籍船隻之航行及勞工相關法規﹔ 

Ｈ. 依本條第Ｂ款規定成立之公司，應依法將公司註冊、船隻、船員及相關
特別合約向有關單位登記﹔ 

Ｉ. 有關單位得依個案，向上述船隻徵收採捕權利金﹔ 

Ｊ. 主管單位得派監督及研究人員上船，外籍船隻及船主應給予適當的便
利﹔ 

Ｋ. 上述船隻所捕漁獲量，應由持有漁業作業執照公司之國家，以國際價格
收購，不得再出口。新闢市場，或原本對阿根廷漁產外銷有禁令之市場，不
在此限。 

Ｌ. 船上之阿籍船員，不得少於總人員之百分之五十﹔ 

Ｍ. 主管單位應訂定外資與阿國公司之合作條件﹔ 

Ｎ. 依本條規定採得之漁獲物，其出口不享有獎勵或任何退稅制度之優惠。 

  

第十章 船員 

第三十九條：為符合本法立法宗旨，所有漁船上人員均須持有相關單位核發之登船冊、船員證、註冊證
或專業執業執照。 

第 四十 條：漁船人員之組成，須遵行以下規定： 



Ａ. 船長及船員執照，僅核發予阿籍，或已歸化為阿籍之人士﹔ 

Ｂ.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之技術人員、水手及隨船加工作業人員，必須是阿
籍，或實際居住在阿根廷十年以上之外籍人士﹔ 

Ｃ. 若缺乏上款所列之阿籍人員，而需向他國招募，則該船人員視為臨時組
織，並須履行所有相關法令規定。一旦有可聘用之阿籍人士，必須馬上更換

船員。第Ａ款及第Ｂ款之規定，應在不妨礙漁業正常作業之條件下執行﹔聯
邦漁業委員會得規範相關執行辦法。 

  

第十一章 漁業登記冊 

第四十一條：建立漁業登記冊，並由主管單位負責紀錄。該項登記冊，應依規定登錄從事以商業為目的，
採捕水產資源之自然人及法人之資料。 

第四十二條：缺乏、終止或取消本法規定之登記手續，不影響主管單位行使職權，登記人之義務及責任
亦不因而得以豁免。 

  

第十二章 國家漁業發展基金  

第四十三條：茲成立國家漁業發展基金，資金來源如下： 

Ａ. 漁撈作業許可年費﹔ 

Ｂ. 以商業為目的之阿國漁船採捕權利金﹔ 

Ｃ. 無裝備之租賃船，依聯邦漁業委員會規定，在阿國海域採捕漁產物之權
利金﹔ 

Ｄ. 外國漁船以臨時執照在阿國海域捕魚之權利金﹔ 

Ｅ. 違反本法及其規定之罰款﹔ 

Ｆ. 依據本法第五十一條及其他條款規定出售之違法漁獲物、漁具及漁船所
得款項﹔ 

Ｇ. 捐贈及繼承款項﹔ 

Ｈ. 與國內外機構簽約而取得之其他款項﹔ 

Ｉ. 國庫補助款﹔ 

Ｊ. 服務事項收費款額﹔ 



Ｋ. 上述各款收入之利息。 

第四十四條：國家漁業發展基金由主管單位負責管理，聯邦漁業委員會負責監察，並由聯邦漁業委員會
擬訂百分比，由中央及沿海省份共同參與。 

第四十五條：國家漁業發展基金之運用辦法如下： 

Ａ. 百分之二十五用於協助國家漁業研究暨開發中心研究活動之所需﹔ 

Ｂ. 百分之二十用於巡邏及管控單位所需之器材設施﹔ 

Ｃ. 百分之一撥予主管單位使用，百分之二撥予聯邦漁業委員會使用﹔ 

Ｄ. 百分之二撥予公立漁業從業人員職訓中心﹔ 

Ｅ. 聯邦漁業委員會可依其經驗及執行需要，修改上列款項所訂之百分比﹔ 

Ｆ. 撥入中央及組成聯邦漁業委員會省份基金之金額，不得少於百分之五
十，惟中央及各省所得之百分比，應依共同參與漁業之觀念由聯邦漁業委員
會訂定。 

  

第十三章 罰則 

第四十六條：從事勘測、採捕、加工、買賣或運輸水產動植物產品及副產品之自然人、法人、或由渠等
組成之團體，應向依本法第六條成立之主管單位登記，申請營業執照。 

第四十七條：在阿根廷管轄海域或在阿根廷對水產資源有主權水域之外國船舶，倘載有漁產品，且未持
有主管單位核發許可者，其所載之漁產品視為在阿國海域採捕。 

第四十八條：未經報備進入禁區並載有漁產品之阿國船隻，其所載漁產品視為在該禁區採捕，並得依本
法罰則處分。 

第四十九條：阿國或外國船舶在阿根廷海上、內河水域內，觸犯相關水產資源法律條例、決議書者，均
得由主管單位依本法規定予以制裁。 

第 五十 條：對外國船舶，阿根廷海防署得初步裁決，定奪其違規情況，並呈報主管單位，以決定其應
得之懲罰。倘主管單位認為基於公務需求，或當事人之要求為合理時，得要求重新進行初步裁決。 

第五十一條：主管單位於預審初步裁決後，若證實有違反現行法規者，可依船舶特性、違規嚴重性及違
規者前科，處以下列一項或一項以上之懲罰： 

Ａ. 一萬披索以上，一百萬披索以下之罰金﹔ 

Ｂ. 對違規作業船舶處以十五天以上，一年以下吊銷登記之處分﹔ 



Ｃ. 取消上款所述之登記﹔ 

Ｄ. 沒收漁具及捕魚設施﹔ 

Ｅ. 沒收船隻。 

除一般處置辦法外，主管單位亦應訂定例如在禁區採捕、無照採捕、使用違規漁具、漁技及捕魚設施等，

嚴重違規者，最低五萬披索，最高二百萬披索之最低罰款辦法﹔該規定並不影響本法第五十二條及第五
十三條規定之施行。 

第五十二條：若嚴重違規，除前條之處分外，船主亦可遭撤銷漁船作業登記之處分﹔此一決定，可延伸
至船主所有之漁撈作業船隻。 

第五十三條：除處本法第五十一條之懲罰外，主管單位亦可沒收該船該次出航作業所得之漁獲物，或科
以與船隻到港日市價等值之罰金。 

第五十四條：若為外籍漁船，主管單位亦可同時將該船扣押於阿國港口，直至初步裁決預審完畢，且繳
清罰金或保釋金或其他保證金為止。 

第五十五條：主管單位若認為作業船隻違規情況嚴重﹐可下令觸法船隻停止作業航程。 

第五十六條：主管單位若認為作業船隻嚴重犯法，可憑合理之決議，在初步裁決預審前先中止該船之登
記至判決為止。惟初步裁決之預審，須於六十天內完成。 

第五十七條：依前條規定處以中止登記後，若無主管單位許可，違規船隻不得離開停泊港口。 

第五十八條：違規五年內再犯者，應加倍處以本法第五十一條之處罰，並可視其嚴重性，併施該項違法
行為之最高處分。對重犯事件之處理，得同時對船隻﹑船主﹑船公司施以處罰。 

第五十九條：主管單位裁決後十天內，當事人可要求主管單位再審，並向聯邦漁業委員會提出上訴。再

審須於提出申請之日起三十個工作天內裁判結果。若主管單位依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對肇事者施以中

止登記之處分，則須於十個工作天內決定再審結果。若再審結果與原裁決同，均認為肇事者確有違法之
行為，肇事者得在繳清罰金後十個工作天內，將本案向在首都之聯邦行政議事廳主張上訴。 

第 六十 條：遭中止或撤消登記處分之漁船，須停止本法第四十六條所述之活動。相關處分，應由主管
單位負責通知各有關單位﹐停止核發水產動植物產品及副產品之採捕﹑買賣﹑運輸﹑製造﹑儲存﹑外銷
等活動證照。 

第六十一條：違規船隻之船公司及船主，須共同接受本法第五十一條及相關條款規定及相關附屬規定之
處罰，並共同負責該違規行為所造成之一切後果。 

第六十二條：違規漁船為阿籍船隻時，除所規定之處罰外，主管單位亦須提交拷貝調查結果一份予阿根
廷海防署，以初步裁決船長或船主違規情況，並視其違規程度，施以下列處罰： 

Ａ. 勸誡﹔ 

Ｂ. 處一千披索以上，十萬披索以下之罰金﹔ 



Ｃ. 吊銷航行執照二年以下﹔ 

Ｄ. 永久吊銷航行執照。 

第六十三條：主管單位不得接受曾遭當局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處以中止或撤銷登記處分之董事、管
理人、經理、理事、代理人或仲介之公司或集團之登記申請。 

第六十四條：若主管單位依據本法規定對自然人或法人施以撤銷登記之處分，無論前者或後者之任何成

員，均不得成為依法組成，以進行本法規範活動企業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董事，亦不得以私人名義，進
行相關活動。 

第六十五條：若違規者未按本法規定，繳清罰金，主管單位得依其會計紀錄，核發可執行債務權狀。 

  

第十四章 附件及臨時條款 

第六十六條：為維持漁業作業秩序，漁港當局得會同阿根廷海防署，將阻礙漁港正常作業之休業船、棄

船或無用船隻，遷移至其他港口或特別區域。遷移船隻所產生之費用，由船主負責。遭扣押或禁用之船
隻，主審法官應以不妨礙漁港正常作業為考量，允許該船之搬遷。 

第六十七條：本法各項規定，不影響阿根廷政府因與他國簽署國際公約而取得之權利及義務。 

第六十八條：總統府應於本法頒布後九十天內，訂定執行規章。 

第六十九條：邀請沿海省份採用本法，以受惠本法所給予之優惠。 

第 七十 條：主管單位須於本法頒布後六十天內，召集沿海各省組織聯邦漁業委員會。 

第七十一條：主管單位須於本法頒布後九十天內，對持有有效漁業作業執照之船隻，進行重新登記之工

作。持有漁業作業執照，但未於最近一百八十天內營業者，若經主管單位及聯邦漁業委員會審查，無正
當理由而停止營業者，無論其法律處境為何，其營業執照一律自動作廢。 

第七十二條：廢除第 17094號法令第四條、第 21673號法令第六條第一款及第八條、第 22260號法令第
二條、第 17500、18502、19001、20136、20489、21514、22018、22107號法令，及所有與本法相抵觸
之法規。 

第七十三條：主管單位得會同有關單位，參與漁業從業人員專業訓練及漁業相關科學及技術人員之訓

練，並於有港口之城市，設立適宜之訓練中心。同時應推動與教育機構、工會及企業合作，策劃漁業資
源之採捕、加工及養殖之官方綱領及職訓班，並輔導就業。 

第七十四條：違規行為已發生五年以上者，不得使用本法規定加以處分。違規行為發生時間，自該行為
發生之當日起開始計算。 

第七十五條：通知總統府。 

  



總統法令否決條款 

一月六日總統府公布第六號總統令，通過國家漁業法，惟經查，該法第六條，主管單位之職等為「處」。

該總統令指出，根據憲法第九十九條第二款，總統為決定執行國家法規必要之指令與規定者。又，依據

理論，總統行使政策管理權係「行政權行使保留權」賦予之權利，正如同「立法保留權」為立法者之權

利。因不同保留權行使權利為國家三權分立，有相互抗衡之重要作用，故行政權不得干擾立法權固有之

職權，立法權亦不得干擾行政權固有之職權。最後，該總統法令指出，國家之政策，為集中各種食品管
理之權責於農漁牧食品處。 

 


